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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50088 号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

司”）2016 年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

表（以下简称“汇总表”）。该汇总表已由贵公司管理层按照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一、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参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印发的

《关于做好挂牌公司、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

工作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15〕107 号）及其他相关规定编制汇

总表以满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

使汇总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专项审计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

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汇总表金额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

或错误导致的汇总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

会计师考虑与汇总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

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汇总表

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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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专项审

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专项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 2016 年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

金占用情况汇总表的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监管机构的相关规

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四、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使用目的的限制 

我们提醒汇总表使用者关注，汇总表是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

司为满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监管机构的要求

而编制的。因此，汇总表可能不适于其他用途。本专项审计说明仅供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专项审计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吴 震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黄春燕 

 

 

中国·上海                      二 O 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 单位：元

资金占用
类别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挂牌公司

的关联关系

挂牌公司核

算的会计科

目

2016年期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16年度占用累计

发生金额

2016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16年期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681,740.00                2,582,950.00            2,278,770.00            985,920.00                销售货款 经营性占用

广州啤酒厂 同一最终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                               976,780.00                976,780.00                -                               销售货款 经营性占用

广州鹰金钱企业集团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82,000.00                  46,823.00                  46,823.00                  82,000.00                  销售货款 经营性占用

广州鹰金钱从化三花酒厂 同一最终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                               229,880.00                229,880.00                销售货款 经营性占用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股东 其他应收款 386,000.00                62,453.40                  -                               448,453.40                租用厂房保证金 经营性占用

广州鹰金钱企业集团公司广东
罐头厂（第二名称）

同一最终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  79,060.00  79,060.00  - 销售货款 经营性占用

广州铝制品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000.00  300,000.00 租用厂房保证金 经营性占用

广州市铝制品工业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股东 其他应收款  615,000.00  -  -  615,000.00 租用厂房保证金 经营性占用

小计  1,764,740.00  4,277,946.40  3,611,313.00  2,431,373.40

泰中香料工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48,495.88                11,572,977.32          8,710,043.60            3,011,429.60            销售货款 经营性占用

泰中香料工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9,337.00                  14,605.00                  28,282.00                   5,660.00 速递费 经营性占用

泰中香料工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预付账款 244,735.55                19,891.86                  20,645.19                   243,982.22 代购材料款 经营性占用

小计  412,568.43  11,607,474.18  8,758,970.79  3,261,071.82

广州勃隆斯商贸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656,970.68          31,732,919.26          71,568,293.79          821,596.15                暂借周转款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40,656,970.68  31,732,919.26  71,568,293.79  821,596.15

总计 42,834,279.11          47,618,339.84          83,938,577.58          6,514,041.37            

法定代表人：钟炼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苗山 总会计师（或财务总监）：苗山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苗山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

控股股东
、实际控
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

其他关联
人及其附
属企业

挂牌公司
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
企业


